
附件 1：

沈阳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究生工作回避制度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确保我校推免招生公平公正，严防不正之风对推免工

作的干扰，根据《沈阳农业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

推荐办法》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我校所有参与推免工作的相关教职工

及学生。

第三条 推免招生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（如

收费辅导教学等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，有非直系亲

属等报名参加推免生的应主动报备。相关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应主动

报备声明。

第四条 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相关人员，学校将

依规依纪严肃处理；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程和

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，学校将取消其推免资格。已按规定提出回避申

请，在规定时间内未得到妥善处理而出现影响招生过程和结果公平公

正的，视情况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并取消相关学生录取（或推免）资

格。

第五条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准确

宣传推免生工作政策，严格按照学校文件和规定程序办事，自觉接受

监督。

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会同校纪委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从即日起实行。


